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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前红

监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一)研究对象

  监察法学又可称为监察法科学，它既是社会

科学的一种，也是法学学科的一个门类。随着经验

的不断积累，人类观察、分析世界的能力渐次提

升，研究工具的不断改良，尤为重要的是教育本身

的专门化，人类才有能力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

知识进行分门别类，这样，科学也就随之被创造出

来。在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往往是区分不同学科

的依据。作为法学一个部门的监察法学，不仅要研

究现行的监察法和监察法文件，而且要研究监察

法在历史上的沿革以及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本

国的监察法，而且要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察

法；不仅要研究监察法本身，而且要研究监察法和

有关社会现象的关系；不仅要研究纸面上的监察

法，而且要研究现实中的监察法，即监察法的产

生、实施、运用的实际情况。具言之，监察法学的研

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监察法的起

源、属性、类型、特点、内容和形式、发展和演进过

程。第二，监察法的具体规范、监察规范的特点及

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三，中外监察制度和监

察法思想的比较及其发展史。第四，监察法同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法的部门的关系。当代监

察法学由于学科分化，在学科属性上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狭义的监察法学是指以法教义学为内容

的规范科学；广义的监察法学在此之外包括以监

察法律的现实性、政治性为研究对象的监察法社

会学、监察法政治学。这两者呈现交叉、重叠的情

形，任何轻率地将两者贸然分离并加以对立的做

法，均易流于以偏概全。

  (二)研究范围

  不少教科书和论著往往对“研究对象”和“研

究范围”不加区分，严格来说，这是不妥当的。“研

究对象”是对应于研究主体的“他者”，而“研究范

围”即为“研究边界”。该边界取决于研究主体的研

究能力、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客观条件，也

取决于监察法学自身面临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所

欲达致的目标。中国的监察法学固然要形塑自己

的主体性品格，体现本土性、时代性、现实性特点，

但并不拒斥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为监察内含

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使命，是公权力产生以来人

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人类不懈的探索和总结已累

积无数宝贵的经验，更何况进入全球化时代，诸多

腐败问题跨越国界，反腐败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

作才能取得良好成效。

  监察官员时常超越公共政治的边界而直入官

员的个人空间、社会交往、家事活动乃至内心思

想，从而造成监察任务繁重、监察机构膨胀、监察

成本超越国家财力支撑。当代监察法学在充分吸

取中国古代监察传统历史润养的同时，如何合理

舍弃其糟粕、适度框定研究范围、尊重历史本身的

客观规律，实为当代监察法学必须谨慎把握的重

要议题。为了建立健全中国的监察制度，西方的议

会监察专员制度也应是中国监察法学研究的对

象。中国自1954年宪法确立了人大之下的“一府两

院”制度后，尽管近40年也有多种机构改革甚至政

治改革，但从未触动这个宪制结构。为了达成高效

权威反腐败的目的，并改变过去行政监察范围过

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的状况，党和国家最高决策部

门决定进行一场“伤筋动骨”的改革，即把行政监

察机关和检察院反贪、反渎、职务犯罪预防三部门

职能统一整合成国家监察职能，国家政权组织体

系也因此由过去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演变为

人大之下的“一府一委两院”。

监察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监察法教义学

  法教义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对古代罗马法的

发掘研究。从总体上，可以说法教义学自始跟解释

学相关，到后来跟西方历史法学与概念法学有密

切的关系。后者为法教义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基础。在对法的本质及其适用的过程的理解上，这

种法教义学乃致力于客观地认识概念、封闭的法

体系理念以及机械的逻辑演绎推理方法等。自19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认为法教义学的

任务主要在于对法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建构法律

体系，并将概念体系运用于司法裁判。由于国家监

察立法没有采取惯行的立法路径，即过去的国家

机关立法大多是先有组织法再有官员法，然后还

有行为法、程序法等。这样的立法模式于监察体制

改革而言被认为缓不济急，于是采取了“综合立法

模式”，即在一部法典中包含了上述所有立法元

素。又由于监察机关被定位为政治机关与国家机

关的结合，既往大量调整党的纪检机关的规则继

续对国家监察机关起指导作用，在此情况下，如何

梳理监察法规范体系的意义脉络、保持其规范意

义的融贯性，就成为监察法教义学必须处理的重

要问题。

  (二)监察社科法学

  监察社科法学的研究进路注重整合法学与其

他学科，研究与法律相关的经验事实。“从观察视

角来看，社科法学可以从宏观社会、微观社会和微

观个体的视角展开研究。而且随着实地调查的变

化，研究者也需要经常进行视角的转换。从认识论

来看，社科法学主张批判主客两分、法律/社会的

二元对立观念，强调研究‘视域融合’：即有关法律

经验事实的知识要通过研究者、他者和共同面对

的世界这样一种三角关系获得。从研究方法来

看，社科法学倾向于实现：定性方法与定量、经验

事实与理论抽象、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有机整

合。”社科法学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知识类型，或称

为研究面向。其中，国内已形成规模的是法律社

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认知科学。监察社科法学

作为一种刚开始而远未成熟的研究进路，亟须开

展对监察法现象的深入研究，以因应监察法实践

的紧迫要求。

《监察法学教程》的定位和编写思路

  《监察法学教程》坚持法治理念和原则，保持

政治敏锐性；不回避争议问题，但尽量采纳通说，

不过多纠缠于争议问题；直面监察制度运行的实

践，紧密结合监察实践已有的案例，以案释法、以

案析理。其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观察、分析监

察法现象，解决宪法问题的能力。总之，本书强调监

察法学的学术意识与实践功能，突出原理与经验的

探讨，力求完整地体现“原理—规范—现实”的部门

法研究思路和方法论体系。监察法学有独立、完整

的调整对象和特有、自足的研究方法，这其实决定

了监察法学不能被视为宪法学、行政法学、刑事诉

讼法学的分支学科，而应然成为法学之下的一门独

立二级学科，但其与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

学的关系理应成为本学科的研究重点。

  在当下中国的法政结构下，监察法律法规如

何对党的纪检法规在监察领域的应用进行合宪

性、合法性检视，既坚守法治底线，拒斥一切存在

即合理的谬见，又不因过度拘泥而造成秩序冲突，

这是监察法学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总之，监察法

学的研究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既不能过

度浪漫主义，又不能抱持完全的鸵鸟主义。适度地

平衡和妥协，才能行稳致远。

□ 余定宇

  北京之美，在于她的庄严大气。故宫那片如大

海波涛般起伏的金色屋顶之上，时时望去，便总似

在涌动着阵阵的历史烟云。不过，一百年前，在北

京这片极美丽的地方却发生了一个极悲惨的故

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著名的光绪皇帝。甲午战

败之后，当那位血气方刚的青年皇帝——— 光绪皇帝

想推行“变法”，以一雪前耻时，那位拥有全中国最

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却是残酷镇压，并且将这位热血

皇帝囚禁在皇宫西边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之上。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讲“变法”、讲“政改”，可

是要坐牢、杀头的事！连皇帝也不例外。就这样，中

国的传统政治，彻底地失去了一次极为难得的“自

我革新”的宝贵机会，而中国社会便仍然在一个浸

满了封建毒汁的大染缸中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位“变法皇帝”，那么

最为简洁的一句便是：他是一位充满了悲剧色彩

的开明皇帝。光绪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生于1871

年8月14日。他的生父，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

皇帝的亲弟弟醇亲王奕譞，而他的生母，是慈禧太

后的亲妹妹。这就是说，在他的身上，既有着爱新

觉罗氏的血统，同时又有叶赫那拉氏的血统。因

此，1875年，当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 年仅19岁

的同治皇帝突然死去之时，年方4岁的载湉，便被

那位既是伯母又是姨妈的慈禧太后收为自己的继

子，并被立为大清皇位的继承人，而慈禧自己，则

名正言顺地继续当她的太后，理所当然地继续“垂

帘”听政。

  自光绪5岁那年开始，慈禧就任命了一位翰林

院大学士翁同龢为他的老师。这位翁老师，在毓庆

宫里给小皇帝上的第一堂课，便是教光绪学写“天

下太平、正大光明”这八个大字。他不仅给这位小

皇帝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与此同时，还结合

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给光绪讲魏源的《海国图

志》，讲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讲郭嵩焘的《使西纪

程：郭嵩焘集》，讲曾纪泽、马建忠等出使官员在欧

美考察的游记见闻等，还经常从军机处挑选一些有

关“洋务运动”例如造船、开矿、办铁路、办海军的大

臣奏折向这位少年皇帝详加讲解。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这位小皇帝，在当时得到的，是一种全中国最先

进、学科最现代、视野最广阔的“通才教育”。

  说起来，光绪虽然名义上在位34年，但由于他

前期年纪尚幼，而后期被囚禁在瀛台10年，因此，

他实际执政的时间只有11年，而亲身参与及主持

过的，便只有一场战争和一场运动。那场战争，就

是令全体中国人时至今日都还刻骨铭心的“甲午

海战”。而那场运动，就是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的

“戊戌变法”。

  在康有为那种“大变速变”而不是“渐进式改

革”的激进思想的鼓动之下，光绪皇帝在1898年6

月11日至9月21日的103天里，从紫禁城中像雪片般

地向全中国发出了180多道“变法上谕”。变革的范

围，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偏偏就没有法律、

法学）等各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废除科举”，一下

子断绝了近千年来全中国读书人入仕的传统出

路；“革除冗官”，更是一下子砸烂了许多文武官员

的饭碗，这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都被卷入一场如

天塌地陷般的大动荡之中。简单来说，这场变法，

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当时的朝野上下，人心

惶惶，京师内外，怨声载道。而当改革遇到了重重

阻力，根本无法再推行下去时，康有为这个所谓的

“变法奇才”，却只会将一场本来“正大光明”的“维

新变法”，急剧地演变为一场“宫廷政变”。当他“围

园弑后”的计划被袁世凯出卖之后，这场“维新变

法”的最后结局，已是众所周知——— 荣禄率军在京

城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仓皇逃

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而那时才28岁的

光绪皇帝，则成为慈禧太后的阶下之囚。在经过一

场太后既是原告、又是法官，没有律师、没有陪审

团、只有一大群守旧派官僚围攻乱咬式的审讯之

后，这位改革失败的皇帝，便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

小岛的一处冷宫中。

  “光绪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史学界

一直争论不休。据“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

组发布研究报告称：“光绪皇帝是死于砒霜中毒。”

因为，他头发中的砷含量，比普通人的头发砷含量

高出了261倍。

  慈禧为什么在自己临死的前一日还要抢先一

步毒杀光绪？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史学界引发了一

场争论。对于那位日夜监督他一举一动的慈禧太

后来说，怎么可能“放虎归山”，让这位思想叛逆的

“变法皇帝”能有机会在她身后东山再起？于是，在

慈禧临死的前一日，那位黑衣的死神，便悄然无声

地，抢先降落到故宫西边那个四面环水的孤岛上。

光绪死了，慈禧也死了。三年之后，那个气息奄奄

的大清帝国也终告覆亡。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

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瀛台泣血录

史海钩沉

监察法学的学术意识与实践功能
《监察法学教程》（2023修订版）绪论程雪军谈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原则———

需要坚持从数据保护到算法规制原则

  同济大学法学院程雪军在《法治研究》2023年第1期上发

表题为《超级平台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的文章中

指出：

  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超级平台将其

运行、经营或管理的部分权限由传统的管理层下放至算法平台。

作为一种人机交互（HCI）的决策机制，算法技术并非价值中立、

完全理性的智能技术，其在一定意义上会将超级平台型企业的

逐利本性发挥到极致，从而忽视企业应当具备的社会责任，并在

实质上形成对消费者标签化的算法价格歧视。

  超级平台深度利用算法技术，往往具备公共性和私主体性

的双重特征，其通过大量获取用户数据后实现“数据剥削”，冲破

传统企业角色定位，享有类似公权力机关的资源调配和规则制

定权并且可以实现对其他商主体的不公平欺压。然而，产生于传

统商业模式下的现有法律，从根本上难以有效遏制超级平台算

法价格歧视的异化风险。因此，我国需要采取新思路对超级平

台的算法价格歧视构建反垄断规制体系：在算法价格歧视的反

垄断规制原则上，需要坚持从数据保护到算法规制原则，强化

反垄断法与算法的二元共治原则；在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

制路径上，需要加强超级平台企业的数据合规建设，对消费者

数据赋权以对抗“算法权力”，加强反垄断法与算法的共同治

理。我国已有反垄断法律实践可以为国内超级平台企业算法价

格歧视问题提供诸多反垄断规制经验，即我国需要紧密结合市

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平台型经济发展的阶段，灵活科学地开

展反垄断执法；同时需要加强反垄断的经济分析与算法规制，提

升反垄断的执法效率。

  超级平台企业基于数据与算法资源优势，不免通过人工智

能算法技术采取所谓的个性化定价方式来攫取不正当利益，而

这种行为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趋利性的本能所导致，另一方面还

存在新技术对旧有法律秩序的冲击影响，超级平台企业利用算

法价格歧视带来相关的异化风险。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

治失灵时，反垄断规制作为“看得见的手”就应该及时出现，在不

打压超级平台创新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加强反垄断规制，实现反

垄断法与算法的二元共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超级平台的算法

滥用与价格歧视，真正实现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促进平台型经

济公平有序地发展。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华东政法大学张宜培在《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6

期上发表题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及其运用》的文章

中指出：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双重法益，法益内容

包括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所谓公共秩序，是指社会公

共生活依据共同生活规则而有条不紊进行的状态。公共秩序

包括公共场所的秩序和非公共场所人们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所

形成的秩序。所谓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与公民人身直接相关

的权利。

  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是正确理解和适用本罪

的关键。围绕该问题，单一法益论观点之下的个人法益说存在

无视本罪立法体系安排等缺陷，集体法益说内部的各种观点

存在失之抽象等不足。既有的双重法益论之下的各种观点则

存在将局部法益上升为整体法益、错误界定法益范围等不妥

之处。将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这一双重法益确立为催

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不仅存在法理、规范以及立法原意

上的合理性，还具有指导司法实践、防止本罪适用泛化等重大

意义。从法理角度分析，主张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这一

双重法益更具理论上的合理性。从规范角度分析，公共秩序和

公民的人身权利这一双重法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本罪的体

系位置和构成要件。从立法原意角度分析，只有同时结合对公

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和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两方面的因素，才能合

理解释为何立法者会将较轻的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纳入刑法规制

的范畴。需要说明的是，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属于并列关

系。公共秩序是一般法益、主要法益，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具体法

益、次要法益。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同时侵犯了这两者才有可能构

成催收非法债务罪。换言之，如果行为人采取本罪规定的行为方

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但未破坏公共秩序的，或者破坏了公共

秩序但未对公民人身权利造成危害的，均不可能构成本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保护法益确立之意义，还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有利于通过

指导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影响催收非法债务罪罪与非罪的认

定。犯罪构成要件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而对犯罪构成要件

的解释要以个罪保护法益为指导。第二，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

的保护法益，有助于准确定性，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

数罪。第三，主张催收非法债务罪保护的双重法益之间存在并

列关系，有益于防止本罪适用范围的不当扩张，从而协调刑法

与前置法之间的法域关系。

张宜培谈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

确立为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朝婚姻家庭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

影响的内容，就是“婚娶以礼”的礼制规定，主要有

二：一是婚姻实质要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

姓不婚。二是婚姻形式要件“六礼”。关于“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不待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

国人皆贱之。”明朝汤显祖《还魂记·婚走》：“秀才，

可记得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于

“同姓不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称：“男女同

姓，其生不蕃。”不蕃意即不健康、先天不足。《国

语·晋语》又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这也是说

同姓不婚旨在避免婚后不育。关于“六礼”，《礼记·

昏礼》上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

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

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

也。”另《仪礼》上说：“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

纳征、请期、亲迎。”这就是史书所言创于西周而后

为历朝所沿袭的“婚姻六礼”传统习俗。六礼已毕，

只意味着完成了成妻之礼，还须在次日完成“谒舅

姑”，即成妇之礼；若公婆已故，则于三月后至家庙

参拜公婆神位，称“庙见”。

  对这套婚姻家庭制度，笔者认为学术界存在

两大误解：

  第一，上述周朝“婚娶以礼”的制度只适用于

贵族阶层，而不适用于非贵族的庶人、奴隶等阶级

阶层。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周朝礼制的

根本原则，是当时阶级关系、社会等级制度的基本

反映。上述婚姻礼制是适用于当时的贵族阶层，而

与被他们统治的庶人、野人的家庭婚姻制度则相

反。庶人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所以庶人被称为匹

夫匹妇。《白虎通·爵》称：“庶人称匹夫者，匹，偶也，

与其妻为偶，阴阳相成之义也。”因为“礼不下庶

人”，所以，庶人的聘娶方式，婚姻年龄，嫁娶季节

等，都被统治阶级纳于政刑范围内，而明令作出规

定。在聘娶方式上，《周礼·媒氏》曰：“凡嫁子娶妻，

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其附于

刑者，归之于士。”又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

时也，奔者不禁。”在嫁娶年龄上，《周礼·媒氏》曰：

“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

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在嫁娶季节上，

《周礼》以为在仲春之月。《管子·幼官篇》以为嫁娶

在秋冬。《荀子》以为始于霜降，终于季春。孙诒让

注《周礼》谓：“荀卿所说始于季秋，杀（减少）于中

春者，盖谓齐民之家，及时趋暇，大略如是……《夏

小正》及《周官》所说，亦因时已近夏，民间昏事渐

杀，故令其及时成礼。其士以上无农事之限，则婚

娶卜吉通于四时，既非限于中春，亦不必在秋冬。”

  庶人在家庭形式、婚姻制度上与贵族的不同，

正说明周朝贵族家庭和非贵族的阶级阶层家庭的

不同社会职能。在不同的家庭形式支配下，婚姻制

度、婚姻目的、婚姻仪式也体现了阶级差别，体现

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立。不唯

如此，不同阶级、不同职能的家庭，不同形式的婚

姻制度之间，在婚姻对象和婚姻范围上，也存在着

严格的对立。居住在都、国、乡、遂的“国人”与居住

在边、鄙、邑、里的“野人”，勤礼的君子与尽力的小

人，姬、姜、子、妫等有姓氏的贵族与无姓氏无宗法

的庶人是不能通婚的。否则就破坏了尊卑贵贱的

礼制原则。因而王室及齐、鲁、宋、卫的姬、姜贵族

总是世代互婚，而都国、乡、遂的卿大夫、国人，亦

必选择其经济、政治地位相当的家庭作为婚嫁对

象。《大戴礼记·本命》曰：“女有五不取……世有刑

人不取。”因“刑不上大夫”，“有刑人”即非贵族之

家。所以鲁、卫的贵族“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

其娶妻，必宋之子”，而齐、宋贵族也必然是鲁姬、

卫姬、王姬。而边、鄙、邑、里之“野人”，只能是匹夫

匹妇之结合。

  因此，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阶级、

等级对立下，前述周朝的婚姻礼制是贵族阶级的

婚姻礼制，不是非贵族的庶人、奴隶的婚姻礼制。

  第二，《诗经》中的言情诗表达的不是庶人等

非贵族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爱情，而是贵族阶层的

男女之情。

  在《诗经》著录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中，关于男

女言情的诗有七十八篇之多，占《诗经》总篇数的

四分之一，除《小雅》中的六篇外，十五“国风”中就

有七十二篇，又几占“国风”一百六十篇的二分之

一。其中有写男女两性相好的；有写单思不遂的；

有写暂别眷念的；有写幽期聚会的；有写行役久别

或邂逅相遇的；有写施身被弃或婚后笃情的。对这

些诗篇，流行的法制史论著大都说它们表达的是

劳动人民的自由恋爱生活。先师郭人民教授早在

20世纪70年代末就对《诗经》“国风”中的言情诗的

阶层属性作了详细的考辨，作出了它们表现的是

贵族男女之情、而非庶人等非贵族阶层自由爱情

的生活。遗憾的是，先生的大作引发了文学界的重

视和讨论，但未被法学界所关注。

  周朝实行国都鄙野制度，即贵族阶层住在国

都里面，被称为“国人”，庶人等非贵族阶层则住在

国都外的郊野里，被称为“野人”。在《诗经》的六十

八篇言情诗中，除已婚夫妇离别相思的诗、弃妇

诗、婚姻诗二十八篇外，其不经媒妁通辞、不遵六

礼、私相爱慕，所谓“淫奔私约”的诗，共四十篇。其

中能反映出贵族身份的十七篇，发生在都城附近

的十二篇，这二十九篇是出自都城贵族家庭的，余

十一篇尚不能得出其阶级属性。

  从风诗体裁上说，既名之为“国风”。“国”是

指的国和都而言，它不包括鄙野，说明这些诗的

作者是“国人”而不是“野人”。从诗篇中所记附的

地址说，多是发生在国都的城阙和国都周围的

河、流、丘、池附近。国和都是贵族和平民居住的

区域，说明这些诗不是写“野人”生活的。从诗篇

中反映的阶级身份说，男的有“君子”“吉士”“庶

士”“西方之人”“狡童”“狂且”；女的有“淑女”“静

女”“孟姜”“宋子”“淑姬”，证明他们是贵族统治

阶级的人物。

  由此看来，国风言情诗篇的阶级属性是相当

明显的，说明它是描写贵族“国人”的生活而不是

描写非贵族“野人”生活的。

周朝婚姻家庭制度的两个问题辨析

书林臧否

法学洞见


